
·71·

  中国环境管理  2020 年第 5期 

引言

新型污染物是指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目前已明确

存在、但尚无法律法规和标准予以规定或规定不完

善、危害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所有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

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 [1]，通常可以分为环境内分泌干

扰物（EDCs）、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微

塑料、抗生素等类型。一般而言，新型污染物具有浓

度较低、较强的生物持久性、明显的生物富集性、难

以监测以及种类繁多等特性。虽然新型污染物在环境

中通常浓度较低，但因具有易富集、难降解、较稳定

等特点，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依然构成较大危害。

当前，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化学品的

大量使用，一些新型污染物对我国居民和生态系统健

康的危害已开始显现，成为危及我国居民身体健康和

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风险因素。一方面，近年来我国

的水、大气和土壤中相继监测出较高含量的 EDCs、
抗生素、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如珠江流域三条支流

中的双酚基丙烷含量与美国所有河流中该污染物含量

总和相当 [2]、我国室内灰尘中邻苯二甲酸酯平均浓度

及河流中抗生素平均浓度均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3]。

受一种新的类雌激素影响，2015 年渤海湾野生梭鱼的

雌雄同体发生率最高已经达到 50%[4]。另一方面，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如雌酮、双酚 A 等造成多起急性水、

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 [5]，个

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6]；近十几年来我国人血

清中某些环境污染物（尤其是 EDCs）浓度增加了数

十倍等 [7]。

随着新型污染物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和人体健

康问题逐渐显现，为了防范新型污染物带来的风险，

我国开始逐步建立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尚不健

全，无法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需求。在明确相关

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完善我国新

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

1  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1）梳理新型污染物分类及其特征。目前，国际

上尚未就新型污染物的分类达成共识，有关研究涉及

的新型污染物及其特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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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做法。在新

型 POPs 风险防范方面，包括开展新型 POPs 现状、基

本特性、迁移转化、消除替代等方面的研究 [11]，实

施新型 POPs 监测计划 [12]，制定新型 POPs 防范国际

公约 [13] 等。在 EDCs 风险防范方面，包括制定 EDCs
的管理体系和优先名录筛选方法 [14]，制定国家层面

的实施计划、建立 EDCs 评估框架、修改完善法律法

规、建立 EDCs 识别标准、发展和验证 EDCs 测试技

术、提升国际社会对 EDCs 危害的认识并采取一致行

动、积极制定并发布确认 EDCs 清单、开展区域 EDCs
环境暴露水平及野生动物危害性观测、支持基础研究、

新技术和新方法开发等 [8]。在微塑料风险防范方面，

包括制定国际公约、行动、立法、战略和计划 [15,16] 等。

（3）我国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现状。在

实践层面，包括初步建立了新型 POPs、EDCs 等新

型污染物的管理办法 [17]，开展新型污染物的基础调

查，设立专项研究课题 [11]，履行国际公约 [18]，组织

国际合作项目 [19]，发布相关标准指南 [20]，完善立法

工作 [15]，提升监测能力等。在科研方面，针对新型

POPs、EDCs、微塑料等，开展了健康影响 [7]、生态

环境影响 [9,21-23]、毒性机理 [24]、检测技术 [19,25]、去除

技术 [16,26] 等方面的研究。

（4）我国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存在的问题。主

要问题包括：监测能力和范围不足 [12]，国家层面战略

计划和管理体系不健全 [8]，标准名录和筛选评价体系不

完善 [27]，尤其是在微塑料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16]。

（5）国际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对我国的启

示。主要体现在构建双边、区域、全球多个层面的国

际合作框架 [28]，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并加强监测能力建

设 [12]，强化公众宣传和参与 [8]，完善制度体系和法律

法规 [8,15] 等方面。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已经取得大量成果，但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①已有研究大部分是针

对新型污染物中的某一类，而针对新型污染物整体开

展风险防范体系研究的不多；②缺乏对国际新型污染

物风险防范体系的全面梳理和总结；③对我国针对新

型污染物制定的制度政策发展关注不足，已有总结不

够全面；④在国际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对我国的启示

方面，系统性有待增强。

2  国内外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实践对比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国

际组织便开始着力构建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在

制度建设、协调机制、评估监测、科学研究等方面开

展了相关实践探索。此后，我国在上述领域也开展了

相关工作。

2.1  国际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实践

2.1.1 构建制度体系，筑牢“四梁八柱”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新型污染物风险

防范的制度体系。一是出台和修订一系列法律文件。

例如，在抗生素风险防范方面，瑞典和丹麦政府先后

于 1986 年和 2000 年出台促生长抗生素使用禁令。鉴

于这一举措的显著成效，欧盟于 2006 年宣布所有成

表1  新型污染物的主要类型及特征

名称 定义 危害特征 分类

环境内分泌

干扰物

能影响生物体内分泌系统的发育和生理功

能，影响激素体内平衡，进而引发内分泌

相关的疾病的一些人工合成化学品，又称

为环境激素

①影响生物体生殖系统；②引发恶性肿

瘤；③影响神经系统导致神经中毒； 

④影响免疫系统功能

雄激素干扰物、雌激素干扰物、甲状腺素

干扰物、鱼类性激素干扰物 [8]

新型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

人类合成的能持久存在于环境中、通过生

物食物链（网）累积、并对人类健康造成

有害影响的化学物质

①高毒性，在浓度很低时即可危害生物

体健康；②持久性，能够抗光解、化学

分解和生物降解；③生物累积性，能够

在生物体的脂肪组织中进行累积；④远

距离迁移性，能够通过风、水流等介质

进行传播

开蓬、六溴联苯、六六六（包括林丹）、多

环芳烃、六氯丁二烯、八溴联苯醚、十溴

联苯醚、五氯苯、多氯化萘、短链氯化石

蜡、氯吡硫磷、阿特拉津、全氟辛烷磺酸

类、全氟化合物、溴代阻燃剂等

微塑料 直径小于 5 mm 的塑料纤维、颗粒或者薄膜

①对生物产生毒性效应，可能通过食物

链传递进而威胁人体健康；②会导致消

化道和内脏器官阻塞，并转移吸收的化

学污染物

初生微塑料（产品本身粒径小于 5 mm）、

次生微塑料（大块塑料经物理、化学、生

物作用破碎而成）[9]

抗生素

生物 ( 微生物、植物和动物 ) 在其生命活动

过程中产生的，或由其他方法获得的，能

在低微浓度下有选择地抑制或影响其他生

物功能的有机物质

①对肝肾等脏器有一定的损害作用；②

可引起变态反应，如过敏性休克；③有

可能引起菌群的失调、延误疾病的治疗

四环素类、磺胺类、大环内酯类、β-内

酰胺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碳青霉

烯类、酰胺醇类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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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全面停止使用促生长类抗生素，且在《兽医药品

法典》中对广泛使用抗生素的兽药做出严格的环境管

理规定。在全氟化合物、溴代阻燃剂控制等方面，加

拿大政府将其列入《有毒物质禁用法规》；美国药监

局将 3 种全氟化合物列入食品接触材料禁止清单；联

合国在全球范围内禁用六溴环十二烷阻燃剂。在微塑

料污染控制方面，美国、加拿大等分别出台《无微珠

水域法案》与《化妆品中塑料微珠法规》，禁止生产、

进口与销售含塑料微珠的化妆品。二是制定规划和

发展战略。例如，欧盟和日本于 20 世纪末分别提出

EDCs 研究的分阶段计划与《关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的战略计划》，旨在对 EDCs 进行研究与控制。三是修

订相关标准。2015 年，日本修订饮用水水质标准，在

水质指标中新增五种 EDCs 物质，并做出较为严格的

限值规定；2018 年，欧盟修订生物农药 EDCs 标准，

对 EDCs 的判定和使用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2.1.2 开展协调机制建设，加强风险防范职能

近年来，为统筹开展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工作，

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合作机制和管理机构。一是建

立国家间合作机制。例如，199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成立了化学品测试导则国家协调员工

作组、EDCs 测试与评估顾问组等，以统筹成员国开

展 EDCs 风险防范工作；2010 年，阿根廷与乌拉圭联

合成立“海上前线技术委员会”，以加强微塑料源头

的跨界管控；201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成立了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 EDCs 环境暴

露与影响咨询组，开展 EDCs 跨国防控的战略与政策

研究。二是建立国家层面协调机制。例如，美国国家

环境保护局于 1996 年成立了 EDCs 筛选和监测顾问

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国家环境保护局及其他联邦机

构、各州相关部门、工业界代表、环境团体、公共健

康团体和学术界等，以统筹协调 EDCs 筛选与监测工

作；1997 年，日本成立由环境省、经济产业省和厚生

劳动省组成的 EDCs 委员会，协调 EDCs 研究工作。

2.1.3 实施评估与监测，促进污染物控制

为有效控制新型污染物，许多发达国家开展了针

对新型污染物的评估和监测工作。一是构建多类型、

多层级的新型污染物风险评估框架。例如，从 20 世

纪 90 年代起，美国逐步构建了“确定筛选程序—开

展筛选工作—发布测试导则—确定测试清单—实施测

试评价”的五级 EDCs 评估框架，并在此评估框架指

导下成功对清单物质实施测试评价。2002 年，OECD
构建“现有信息采集—体外实验—简单的体内实验—

信息验证—复杂的体内实验”五级 EDCs 评估框架，

并于 2012 年进行修订，以指导各成员国评估 EDCs 风

险。2010—2015 年，日本提出“筛选—测试”两级

EDCs 评估框架，主要对 EDCs 在生物生殖、发育和

生长等方面的毒性效应进行评估。二是开展新型污染

物监测。例如，在 1988 年生效的欧洲监测及评估项

目（EMEP）框架下，43 个成员国中已有 24 个设立了

共计 100 个新型 POPs 监测点 [9]，以了解新型 POPs 在

欧洲的发展趋势。日本在应对 EDCs 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内，在约 100 个河流、湖泊和池塘监测了 18 种相

关物质，在约 20 个样点分析了空气样品中 13 种化学

物质的浓度 [29]；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进一步掌握了

257 个 / 组相关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存在情况。

2.1.4 开展科学研究，提供科技支撑

长期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展多项针对

EDCs 的研究工作，涉及 EDCs 识别、筛选、危害测

试等各个方面。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新型

污染物风险防范领域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以持久性有

毒物质（PTS，包括新型 POPs、有毒有机金属化合物

和典型重金属在内）为对象的生态毒理、健康危害、

环境风险理论和先进控制技术研究。已经和正在执行

一系列重大研究计划包括环境和生态健康影响评价的

方法学，已知和未知污染源解析，PTS 高风险区鉴别

及其修复技术，PTS 的形成、反应、迁移、转化、毒

性毒理，PTS 的污染削减、控制与替代技术，基于生

物工程和高级化学氧化发展的 PTS 污染末端控制技术

等。近年来，在环境类国际刊物上，涉及新型 POPs
的论文数目和质量均有明显提高。

2.2  我国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实践

我国的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工作起步于 21 世纪

初。2001 年 12 月，国家 863 项目“环境内分泌干扰

物的筛选与控制技术”的立项，标志着我国新型污染

物风险防范的相关工作正式起步。2018 年 5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要求对新的污染

物治理开展专项研究和前瞻研究，新型污染物风险防

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至今，我国的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工作已经在制

度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监测与评估、科学研究等方

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但由于相关工作主要是以《关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斯

德哥尔摩公约》）为依据，因此我国的新型污染物风

险防范体系主要围绕新型 POPs 建立。新型污染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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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s 具有交集，但是不存在包含关系，二者的逻辑

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1  新型污染物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关系

2.2.1 开展制度建设，强化顶层设计

为强化顶层设计，保障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工作

的有效开展，我国制定了与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相关

的一系列法规、规划、标准、政策（表 2），从生产、

运输、销售、使用、进出口等环节对部分新型污染物

的风险防范做出规定。

2.2.2 构建管理协调机制，提升统筹协调力度

为全面统筹协调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工作，我国

表2  中国与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相关的政策性文件

类型 印发时间 印发部门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法规

2002.01 国务院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登记与事故应急救援等安全管

理及相关法律责任

2015.04 国务院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开展新型污染物风险评价等研究；到 2017 年底前完成 EDCs 的生产使用情

况调查，监控重点区域风险，实施 EDCs 淘汰、限制、替代等措施

规划

2007.04 国务院
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

施计划
中国 POPs 污染现状；战略和行动计划；实施和保障机制与措施

2013.02 环境保护部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

规划

依法淘汰高毒、难降解、高环境危害的化学品；优先对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

毒物质等化学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限制生产和使用高环境风险化学品和累

积风险类重点防控化学品

2017.02 环境保护部
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环境与

健康工作规划

研究新型污染物环境基准推导技术和方法、对健康影响的机理机制、内暴露

标志物检测技术

标准

2007.07 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双酚 A、邻苯二甲酸二乙酯，以及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含量参考值

2013.12 环境保护部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氟化物排放限值

2013.12 环境保护部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氟化物排放限值

2013.12 环境保护部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分解提取、金属及合金制取、稀土铁硅合金等生产工业氟化物排放浓度限值

2015.10 国家海洋局 海洋微塑料监测评价技术规程 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监测与评价

2017.02 辽宁省 省级海水微塑料的测定标准 微塑料的提取、大小材质的测定

政策

2009.04 环境保护部

关于禁止生产、流通、使用和进

出口滴滴涕、氯丹、灭蚁灵及六

氯苯的公告

禁止在中国境内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氯丹、灭蚁灵及六氯苯

2010.10
环境保护部等

两部委

关于加强二 英污染防治的指导

意见

优化产业结构；推进重点行业二 英污染防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加强技

术研发和示范推广

2011.10 国务院 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依法淘汰高毒、难降解、高环境危害化学品；限制生产和使用高环境风险化

学品；加强监管等

2013.08
环境保护部等

两部委

《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九种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硫丹的修正案
对新增 POPs 的管控措施，禁止其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除豁免用途）

2013.08
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

关于附件 A、B、C 修正案和新增

列硫丹的关于附件 A 修正案
对α-六氯环己烷等 10 种 POPs 做出淘汰或限制的规定

2016.07
环境保护部等

三部委

《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六溴环

十二烷修正案
除规定的特殊用途外，禁止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六溴环十二烷

2017.11 环境保护部
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

（2017 年）

共计 885 项“双高”产品，其中包括 40 多种产生大量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

产品，200 余种涉重金属污染的产品，570 余种高环境风险产品

2019.03
生态环境部等

11 部门

关于禁止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

口林丹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公告

限制林丹、硫丹、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生产、流通、使

用和进出口

2019.09
中央全面 

深改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

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和使用；推广替代产品和模式；规范废弃

物回收利用和处置

2019.11
国家发展 

改革委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

鼓励 POPs 类产品的替代品开发与应用、废弃 POPs 类产品处置技术开发与

应用、含 POPs 土壤修复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淘汰含塑料微珠的日化用品等

2020.01
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两部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

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到 2022 年底，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

化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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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相关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一是为履行《斯德

哥尔摩公约》成立协调机制。2005 年 5 月，经国务院

批准，我国成立了由原环保部牵头、13 个部委组成的

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组（简称履约

工作协调组），负责审议和执行国家新型 POPs 管理和

控制的方针和政策，协调国家新型 POPs 管理及履约

方面的重大事项。履约工作协调组下设协调办公室，

具体负责履约工作协调组交办的各项工作；开展公约

政策研究和组织公约谈判；协调组织有关部门拟定履

约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和标准并推动实施；协调组

织相关部门和地方开展国家履约项目的筛选、准备、

报批和实施；指导地方开展相关履约活动；开展有关

宣传、教育和培训等活动；组织开展履约绩效的评

估。二是建立跨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协调机制。

为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

管理，我国建立了由应急部等 25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

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其主

要职能为：分析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研究、指

导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有关政策建议；督

促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协调解决危险化学

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执

法、专项整治和督查工作。

2.2.3 开展评估与监测，了解污染物情况

为全面掌握新型污染物的实际情况，我国开展了

一系列评估和监测工作。一是发布评估指南，如 2014
年出版的《内分泌干扰物评估试验指南》，为 EDCs 筛

选、实验等工作做出指导。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评估

工作，如 EDCs 生态风险评估 [21]、新型 POPs 传输机

制评估 [22] 等。三是不断扩大监测范围和种类，如在

新型 POPs 监测方面，2007—2015 年，根据《斯德哥

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全球 POPs 监测技术

导则》，我国新型 POPs 监测种类逐渐增加至 15 种，

还在两个近海海域和湖泊采集水样，测定水中全氟辛

烷磺酸盐。2011 年起，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始发

布当地大气和海水中新型 POPs 的监测数据。在微塑

料监测方面，2016 年起，国家海洋局将微塑料纳入海

洋环境常规监测范围，并在南海、渤海和东海海域开

展监测试点；2017 年，我国首次在大洋、极地开展

海洋微塑料的监测工作。四是加入全球监测计划。目

前，我国已加入全球大气被动采样网计划（GAPS），

并设立了新型 POPs 采样点，为掌握新型 POPs 全球

分布和变化提供数据支撑 [9]。五是利用已有监测网络

开展专项调查。如我国利用已有的饮用水水质监测网

络，在重点流域开展抗生素、全氟化合物、微塑料等

含量的专项调查。

2.2.4 开展科学研究，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为增强新型污染物的风险防范能力，我国积极开

展科学研究工作。一是设立科研项目，支撑相关研究

顺利开展。如原环保部设立的“我国高度关注新型

POPs 监测方法与新型 POPs 监测新技术研发”项目、

科技部设立的 863 项目“优控污染物监测技术研发”、

国家基金委与 UNEP 合作设立的“全球新型 POPs 监

测与成效评估关键技术与方法”项目、科技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海洋微塑料监测和生态环境效应评估技

术研究”项目等，使我国在新型 POPs、海洋微塑料等

新型污染物监测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二是成立科研

机构，组织科研力量攻关。近年来，有关科研机构、

高校陆续成立了一批与二 英、微塑料、新型 POPs、
EDCs 相关的研究机构，开展技术、方法和管理对策

研究，为我国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提供技术支撑和公

益性服务。三是针对多类型污染物，开展多方面研究。

例如，在新型 POPs 研究方面，我国针对《斯德哥尔

摩公约》控制清单中的狭义 POPs 开展了广泛的基础

性研究，包括环境影响 [23]、毒理学 [30] 等方面，研究成

果全球领先，并逐步扩展至广义 POPs 研究；在 EDCs
方面，研究内容涉及毒性机理 [24]、去除技术 [26] 等多

个方面。在微塑料方面，针对海洋、湖泊、土壤等不

同区域，开展了检测技术 [25] 等方面的研究。

3  我国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工

作起步较晚，虽然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离有

效防范新型污染物风险的目标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存

在一系列突出问题有待解决。

3.1  顶层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目前，缺乏相应的法律

法规限制各类新型污染物的生产、使用和排放，我国

最新制定和修订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均无新

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相关条款。我国环境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土十条”）重点关注常

规污染物，没有将新型污染物作为风险防范重点 a。

a  在“大气十条”中“新型污染物”这一名词是指新增评估指标里的 PM2.5 等指标，与本文中新型污染物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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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缺乏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的国家和地方规划。目

前，《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

较为陈旧，所包含的新型污染物种类较少，已不能满

足我国对新型污染物的防范要求。此外，地方层面尚无

新型污染物防范规划。三是缺乏针对新型污染物的标准

和技术规范。现行地表水、大气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以

及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均没有包含一些被国际社会普

遍关注的新型污染物。四是已有的环境污染物优先控

制名录需要修订。例如，《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

一批）》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中包含的

化学品和污染物种类十分有限，很多具有巨大潜在影

响的新型污染物没有被纳入名录进行优先控制。

3.2  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一是国家层面缺少统一的协调机制。目前，无论

是履约工作协调组，还是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在统筹协调、工作指导、执法督

察、重大决策、联合执法等方面均无法满足新型污染

物风险防范需求。二是有关机构职责尚不完全明确。

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工业

和信息化等多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在该领域的目标和

程序不够明确，职责和分工不够清晰。三是流域 / 跨

区域协调机制有待建立。新型污染物多存在于水体、

空气等介质中，容易发生迁移扩散，而目前的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和区域生态环境督察机构均未将

新型污染物作为监管对象。

3.3  评估监测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我国尚未建立新型污染物评估框架。目前，

我国尚无国家层面制定的涵盖实验方法、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评估标准等内容的逻辑清晰、层级分明的

评估框架。此外，评估过程中多是通过分析已有数据

或建立模型获得评估结果，实验相对不足，导致评估

停留在基础层面较多，应用层面较少，无法满足实际

情况下复杂的风险防范需求。二是大部分新型污染物

尚未列入我国环境监测范围之内。我国新型污染物监

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大部分新型污染物的监

测方法与监测技术，更没有将新型污染物纳入常规环

境监测，导致我国新型污染物主要来源及其分布情况

仍不完全清晰，大气、水、土壤中新型污染物类型及

其数量尚不清楚。

3.4  科学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新型污染物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已有

研究多是针对狭义 POPs 和部分常见 EDCs 展开，对

尚未列入国际关注清单的广义 POPs，以及非 POPs 新

型污染物的研究仍明显不足。此外，我国的新型污染

物研究仍处于跟踪国际研究前沿的阶段，针对性较强

但系统性不足，前瞻性研究较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重大原创成果较少。二是对新型污染物的研究深度有

待进一步挖掘。我国研究重点多停留在新型污染物的

毒性机理、环境影响、分布特征等基础方面，在新型

污染物产生的不利影响和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政策措

施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

4  对我国的启示

总体来看，我国新型污染物防范体系建设与欧美

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当前，我国新型污染

物风险防范体系正处于多点推进、逐步深化的发展阶

段，过去单项突破或局部突进的改革方式已难以适应

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的现实需求，必须进行系统性变

革。新时期，我国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体系的完善方

向是：坚持问题导向，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

实际，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推进评估监

测，深化科学研究，落实保障措施，为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4.1  加强顶层设计，为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提供基本

遵循

一是制定和完善有关新型污染物管理的法律法

规。立法取缔和停止销售所有含有“刻意添加塑料微

珠”的个人洗护产品；立法限制典型 EDCs、全氟化

合物、溴代阻燃剂、抗生素等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加

强源头预防、流程控制方面的立法，如立法建立有

效的测试体系和筛选程序，用于检测和筛选饮用水

源、农产品、水产品中潜在的 EDCs。二是制定新型

污染物风险防范的国家规划。将典型 EDCs、林丹、

全氟辛基磺酸、抗生素、溴代阻燃剂、微塑料等新

型污染物的风险防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逐步提升

风险防范的基础能力。三是建立和完善新型污染物管

理的标准体系。将涉及抗生素、微塑料、多氯联苯等

的污染物纳入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标准。四是

修订和完善与新型污染物相关的管理名录。根据国家

需求，基于最新研究与实践成果，更新《优先控制化

学品名录》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制定新型污染

物管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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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能力

一是建立国家层面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协调

机制。建立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新型 POPs、典型

EDCs、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联席会议机制，

掌握全国新型污染物本底情况，分析新型污染物风险

状况，协调解决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重大问题，组织

开展联合执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

部，承担日常工作，推动落实会议议定事项。二是明

确有关部门的相关职责。明确有关部门在新型污染物

风险防范中的职责和负责机构，建立完善新型 POPs、
典型 EDCs、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的目标、

原则、风险容忍度和风险限额，制定防范策略和具体

防范制度。三是建立流域 / 跨区域层面的新型污染物

风险防范协调机制。将典型 EDCs 等新型污染物风险

防范纳入生态环境部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机构与区域督

察机构职能，并根据各自分管领域开展流域 / 跨区域

协调与监管。四是建立新型污染物预警机制。建立新

型 POPs、典型 EDCs、微塑料等安全预警工作，在重

点地区、流域、工业园区等开展预警试点工作。

4.3 开展评估与监测，全面掌握新型污染物的基本情况

一是建立新型污染物评估框架。由有关部门合作

制定涵盖 EDCs 筛选、测试、体内体外实验等程序的

多层级评估框架，并针对各项内容进行细化和完善，

如明确筛选流程、确定实验方法、统一实验指南等。

二是加强新型污染物风险评估。建立风险评估工作制

度，在重点地区、流域和行业评估新型 POPs、微塑

料等污染物的环境与健康风险，对造成环境健康风险

的污染物及其污染源实施风险清单管理。三是将部分

新型污染物纳入我国环境监测范围之内。建立适用于

新型 POPs、典型 EDCs、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的监测

方法和技术体系，并将其纳入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指标

体系，增设监测点位，开展全国性监测。四是查清各

类新型污染物底数。将新型 POPs、EDCs 和微塑料纳

入第三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和陆海统筹出发，聚焦重点地区、流域和行业，梳

理新型污染物污染扩散特性，建立污染源清单，编制

污染负荷空间分布图。在此基础上，完善新型污染物

管理制度，包括申报、登记、标识、运输、储存、报

废等过程。

4.4  深化科学研究，为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提供科技

支撑

一是扩大新型污染物研究的范围。将科学研究的

重点，由狭义和常见的新型污染物，扩展至对人类健

康和生态环境确实存在一定危害的广义新型污染物，

如氯吡硫磷、阿特拉津和全氟辛烷磺酸类等。二是继

续深化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相关的科研工作。建议由

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等共同牵头、统一部署，启

动针对新型污染物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关注前沿领

域和尖端问题，在继续加强新型 POPs、典型 EDCs 筛

查检测技术、环境基准、毒性机理等基础研究的基础

上，深入开展应用层面研究，以加强对实际复杂环境

中新型污染物风险防范的指导作用，全面提升对污染

机理和环境健康风险的科学认知。三是加强对各类控

制、替代产品和技术的研究。研制能从源头减少抗生

素、微塑料等排放的替代材料，开发成本可行的新型

污染物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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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isk Prevention Practices of Emerging Pollutants and Their 
Enlightenments to China

ZHANG Conglin1, ZHENG Shihao2, ZOU Xiuping1, WANG Wenjing3, HUANG Baorong1*

(1.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Simulation and Safety,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3.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various chemicals, the harm of some 
emerging pollutants to Chinese resident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s gradually appearing, and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isk prevention system of China’s emerging pollutan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he risk prevention work of emerging pollutan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tarted earlier. Therefore, their 
practice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risk prevention system of emerging pollutan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f risk prevention practices of emerging pollutants were compar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 system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us,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a’s pollutants 
risk prevention system were discussed. On this basis, the enlightenments of international emerging pollutants risk prevention practices 
to China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emerging pollutants; risk prevention; practic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nlightenment


